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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权威和谐到现代法治和谐
———从社会主义法治和谐视角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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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关于和谐社会的论述 ,早已有之。在古代社会中对和谐社会的描述中大多属于一

种“传统的权威和谐社会 ”。这种“传统的权威和谐社会 ”建立在当时生产力极端落后的基础

之上 ,用权威树立社会的秩序 ,缺乏生气 ,不可持续 ,是一种畸形的“和谐社会 ”。现代法治和

谐社会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 ,用法治来保障社会的和谐 ,促使社会良性运行与可持续发

展。社会主义法治和谐则是在现代法治和谐的大环境中建设的一种崭新的和谐社会 ,这种和

谐社会是以往和谐社会发展的更高社会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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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党的十五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

之后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明确提出要“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建设已成为我们当前

面临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建设一个什么样

的和谐社会 ,并且怎样建设这个和谐社会是在构建

这个和谐社会的实践中首先需要关注的问题。关

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在人类历史上有许多经典的论

著 ,并且也出现过不同形式的“和谐社会 ”的历史

现象 ,但这些都成为历史 ,成为过去 ,它有其独到之

处 ,但更多的是其不足。与我们今天所要构建的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质的不同。准确地理解过去 ,

正确地把握未来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一、关于“和 ”的历史渊源
和谐思想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最早在西周

末年就有论述和谐的思想 ,史伯就曾说 :“夫和实

生物 ,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 ,故能丰长而万

物归之。若以同裨 ,尽乃弃矣 ”。不过此时出现的

“和 ”与我们今天所谈的“和 ”的含义相差甚远 ,把

它看着是一种宇宙观 ,并且是万事万物的存在与发

展的规律。这种看法一开始就使“和 ”以一种力求

均衡、追求和谐的思想贯穿在中国哲学里。在《周

易 》中就有“乾道变化 ,各正性命 ,保合太和 ,乃利

贞。首出庶物 ,万国咸宁 ”。[ 1 ]其后的儒家更是将

之全面而经典的作了论述。《中庸 》上说 :“中也

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致中

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 ”。表达出了一种“和 ”的

世界观。《论语 ·子路 》中说“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

同而不和 ”。表达了一种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时所推崇的既保持个人的特色 ,又保持人与人之

间的和谐统一的人际观。在《论语 ·季氏 》上说

“有国有家者 ,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

盖均无贫 ,和无寡 ,安无倾 ”。认为在等级基础上

实现财富的分配 ,并在等级内部实现人人均等 ,而

不是所有人的均等 ,各阶级之间做到各守其则而互

不相扰的“和谐 ”社会观。[ 2 ]汉朝的董仲舒继承并

发展了儒家“和 ”的思想 ,认为“和 ”是“天地之所生

成 ”的原因 ,没有比“和 ”更大的德 ,开始把“和 ”作

为一个伦理准则 ,奉为人所应追求的原则和目标 ,

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末期。

关于“和 ”的思想在西方思想史上也是历史悠

久的 ,古希腊早期政治思想家的“七贤 ”就有过

“和 ”的主张。他们在政治上主张中产阶级统治 ,

反对贫富的过度悬殊 ,主张“中庸 ”,反对“极端 ”,

称赞“适中 ”。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调和城邦公民各

阶层之间的矛盾 ,保持城邦的稳定与和谐。[ 3 ]古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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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大思想家柏拉图也构想了他自己所设计的和谐

社会 ,设想国家是由不同的等级构成 ,各等级具有

不同的天赋职能 ,各等级如果按自身的职能去行

事 ,则社会就会实现和谐。[ 4 ]法国社会学家孔德认

为“社会犹如其他的生命有机体一样 ,只有各个部

分协调一致才能生存发展。因此 ,政治的任务就是

要巩固社会的团结并建立社会制度整体与部分之

间的和谐 ”。[ 5 ]
19世纪初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

叶也设想了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协作制度 ”,并

幻想在这种制度下达到“阶级的融合 ”和社会的和

谐。马克思、恩格斯扬弃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

论 ,设计了科学的关于未来的和谐社会的模式。他

们认为真正科学的和谐社会模式应该是“代替那

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 ,将是

这样一个联合体 ,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

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 6 ]在这里 ,马克思、恩格

斯充分地表达了怎样的社会才是一个真正的和谐

社会 ,为我们去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了方向 ,并努力

促成我们去实现这个真正的和谐的社会。

二、传统的权威和谐
“权威 ,它是指人类社会所必需的某种使人信

服和令人震慑 , 具有支配力的力量、威望和影

响。”[ 7 ]与权力相比 ,权威是权力的高级表现形式。

它由两个方面的要素构成 :“一是令人信服。这源

自其主体的内在品质 ;二是使人遵从 ,这源自其主

体的外在强制。权威所具有的含义与构成要素决

定了权威必须是内在品质与外在强制的有机结合。

否则 ,权威是不能长久存在的。”[ 8 ]在人类历史上 ,

以其所披的外衣的不同而出现过多种多样的权威 ,

其中有君主的权威 ,有领袖的权威 ,有法律的权威

等等。从其载体来说 ,可以将各种权威归纳为以个

人形式出现的个人权威和以法律的形式出现的法

律权威 ,之所以这样分 ,是因为作为权威载体的君

主、领袖这些都是以个人的形式来表现权威的 ,而

法律则是以众人所定的规则为权威的 ,它视众人的

意志为最高权威 ,而不是单独的某一个人。本文所

要阐述的传统权威和谐的“权威 ”也就主要是指个

人权威。

传统权威的存在无非是使社会处于一种稳定

与有序的状态 ,这也正如恩格斯所言的没有权威就

没有秩序 ,它的目标就是达到一种有序。为此 ,它

同和谐有了联系 ,因为和谐就是以协调、稳定、秩序

为特征的。当然 ,这不能说稳定和有序就是和谐 ,

但和谐一定是稳定和有序的。稳定与有序是一切

社会都追求的状态 ,也正因如此 ,在传统的社会条

件下为了达到这种稳定与有序 ,实现和谐 ,以个人

权威的形式来建立这种和谐社会无疑是较好的 ,因

为它的社会条件决定了它所采用的形式。首先 ,从

经济基础来看 ,传统社会的经济形式是自给自足的

自然经济形态为个人权威的树立提供了土壤。因

为在这种社会条件下 ,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在一

种主宰与依附、支配与被支配的人身依附关系中实

现着社会的稳定与有序 ,从而也就在经济层面上表

现出一种和谐。其次 ,从思想基础来看 ,传统社会

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其在政治、思想上也是一种依附

与主宰、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更确切地说 ,那就是

一种等级关系。这种等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已起

了高度规范社会的作用 ,从而使社会也表现出一种

有序的和谐的表象。在实质上 ,由于这种和谐社会

是建立在传统权威基础之上的集权式的和谐社会。

因而这种和谐社会是一种没有自由而仅仅有序的

社会 ,是一种不完全的畸形的和谐社会 ,这是因为 :

首先 ,建立在这种集权式基础之上的和谐社会

具有不连续性。这种和谐社会因高度的个人权威

的笼罩而有序 ,从而决定了这种和谐社会的维持是

不长久的 ,因为这种和谐一旦因个人权威的散失 ,

它就将随之而消失。因此 ,它是短暂的 ,是不完全

的 ,是不可持续的。

其次 ,建立在这种传统权威基础之上的和谐社

会是不能自救的社会。因为这种和谐社会所建立

的经济基础、思想基础本身就决定了其内部的矛盾

的不可调和 (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 ) ,并且这种矛

盾是这种社会所不能完全解决的 ,所以这种和谐社

会不是一种真实的和谐 ,而是一种虚假的和谐。

第三 ,建立在这种传统权威基础之上的和谐社

会是压抑的 ,非健康的。在这个社会里面只有秩

序 ,没有协调 ;只有服从 ,没有平等与自由。所以从

这个角度出发来看 ,传统的权威和谐不是一种完全

的 ,健康的和谐社会 ,而是一种静态的、毫无生气

的、僵死的、低层次的和谐社会。

总之 ,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有过的关于这

种以传统权威形式构想的和谐社会 ,不论它是标榜

哪一种和谐社会 ,从它自身所具有的本身并不和谐

但又以和谐的姿态出现的社会都并非是我们今天

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当然 ,它所具有的积极方面

也是可以为我们今天所借鉴和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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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代的法治和谐
现代法治 ,以其独有的理念在与传统的人治对

比中显示出它具有更大的在维护秩序方面的优势 ,

笔者认为这些理念表现在 :首先是法律在整个社会

中具有普遍而广泛的适用性和规范性 ,其次是法治

相对于人治而言具有更大的稳定性 ,第三是法律的

最高权威使任何人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它并且在

它的面前保持平等而无任何特权 ,第四是法律在实

际的运行过程中要求得到公正的实施。法治的这

些理念以其独有优势 ,从而为它在维护社会的稳定

与秩序方面有了更为良好的效果 ,进而也就为和谐

社会的构建铺平了一条良好的道路。

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法治作为其保障。现代

法治思想的提出与实践正是基于这一而开始的 ,这

些基点表现为 :首先 ,法律作为一种规范可以预防

不和谐的社会状态的出现。只有对作为多元的社

会中的各个主体运用法律来规范其权利和责任 ,才

能使其各主体之间的权与责界限分明 ,才能防止利

益界分含混不清而导致的冲突 ,从而保持社会和谐

有序。其次 ,法律的相对稳定性能够有效地长久维

持社会的和谐状态。社会是动态的发展过程 ,时时

充斥着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 ,而作为相对稳定

的法律 ,可以将这些矛盾规范 ,从而使这种和谐的

局面得以维持。第三 ,法律的权威性和规范性能够

平息冲突与动荡 ,恢复社会的和谐状态。和谐社会

是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而不是一个静止与僵

化的社会 ,这种动态的发展的社会就意味着在各主

体之间进行权利、责任和利益的调整 ,也就难免会

因调整衍生的矛盾而到来必要的冲突。为此 ,就需

要这种具有权威性并得到普遍遵从与认可的法律

来消除冲突 ,化解矛盾 ,疏导纠纷 ,从而使社会重新

恢复到和谐的状态。[ 9 ]因此 ,作为发展着的动态的

和谐社会 ,为了在发展中实现和谐 ,并在和谐中更

好的发展 ,就需要有法治的保障来促使它的实现 ,

这也是现代法治为什么更优于传统权威治理并获

得普遍认可的原因。也此证明现代法治为什么终

为和谐社会发展所必需的要素之一。

四、社会主义的法治和谐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种现代的和谐社会 ,它

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

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首先把民主法治作为它的第一个特征 ,并通过法

治的方式来实现社会的和谐 ,但社会主义法治和谐

首先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上的。这个社会

与传统和谐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所宣传的和谐社会

是有区别的 ,这种区别只有在对比中才能更好地显

示出来 ,有关学者认为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 :

首先 ,从经济基础来说 ,传统的和谐社会是建

立在自给自足的以小农经济为经济基础之上的农

业社会。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又决定了社会是封

闭型的。在一种封闭型的社会中 ,很难想象其内部

的各种关系能健康的发展 ,故其内在固有的矛盾与

冲突是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解决的 ,整个社会也是处

于个人意志笼罩 ,章法不定的静态的、僵死的、低层

次的和谐之中的。而社会主义和谐它首先的一个

特征就是民主法治 ,而这种民主法治又是建立在市

场经济的基础之上的。因此 ,市场的开放性和法治

相结合 ,使社会主义和谐倾向于一个动态的、具有

生气的、有序的、高级的和谐之中。

其次 ,从指导思想来说 ,传统的和谐社会是建

立在封建宗法思想基础之上的。这种思想宣扬等

级制度 ,用专制集权思想和等级特权观念维系社会

的系统。这种建立在权威之上的和谐往往而且也

常常牺牲个人的利益来换取社会的和谐 ,这种和谐

难免是病态的。而社会主义和谐则是以法的形式

确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人人享受民主和公平正

义 ,因而人与人能够和谐相处。这种和谐不以牺牲

个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换取和谐 ,而是“建立在富裕

群体的利益增进同弱势群体生活处境得到改善两

者之间同步进行的基础之上的 ”。这种和谐是健

康的、可持续发展的。

第三 ,从实现社会管理的方式来说 ,传统的和

谐社会是从家庭开始 ,到家族 ,再到宗族 ,最后到国

家 ,这也就在社会结构上形成了以家族为本位的宗

法结构 ,并辅之以伦理秩序为治国的政治原则。这

种过高的权力控制和高度的意识形态的控制使社

会走向畸形 ,从而也就彻底表明这种依靠伦理化的

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的结合来压制的伦理型政治

社会是一种低层次的、不可持续的和谐。而社会主

义和谐摒弃了传统的伦理规则 ,用法治的形式更为

全面、深入、系统、有效的调节着社会的运行 ,这就

有效地保障了社会的和谐。把民主法治作为和谐

社会建设的首要的内容 ,这就超越了以往人类历史

上所追求的和谐社会观 ,成为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所追求的目标。[ 10 ]

社会主义法治和谐作为现代法治和谐的组成

部分 ,它与资本主义法治和谐也有着其固有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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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区别 ,它们都要求通过法治的形式来实现社会的

和谐。但是 ,社会主义法治和谐在实质上却远远超

越了资本主义的法治和谐。它一方面继承了现代

法治和谐的优秀理念 ,另一方面在实践上建立以公

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 ,从而使这种和谐社会的建

设有了可靠的保证。社会主义法治和谐还以马克

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 ,使这种和谐社会的建设有

了正确的指导方针 ,并沿着它前进。社会主义的经

济基础和指导思想决定了它所代表的只能是最广

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而不是其他任何个人和任何集

团的利益 ,它超越了资本主义这种有法治理念但实

无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指导思想 (即以私有

制为基础 ,以资产阶级学者所创立的资产阶级学

说、理论为指导思想 ) ,从而就使社会主义法治和

谐这种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一种真正代表民众的名

副其实的法治和谐社会远远超越了资本主义国家

的法治和谐 ,成为一种更高的和谐社会。

总之 ,社会主义法治和谐是一种新型的和谐社

会发展观 ,它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范畴 ,它既不是

封建社会所讴歌的“田园牧歌 ”,也不是空想社会

主义所设想的“乌托邦 ”,更不是现代资本主义国

家所颂扬的“福利社会 ”,而是全体人民各尽所能、

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良性运行的协调发展的

社会。[ 11 ]它摒弃传统权威和谐的不足 ,发扬了现代

法治和谐的优点 ,并将之与社会主义相结合 ,成为

一种更高的和谐观 ,这种和谐观不仅是一种理想 ,

而且也是一种目标 ,是一个正在向它迈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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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rad itiona l author ita tive harm ony to m odern law - sover ing harm ony
———study in the angle of socialist legal harmony

WANG Yong
(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 dm inistra tion Guangxi N orm al U 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4)

Abstract:Harmonious society has existed ever since the ancient time . however, it is traditionally an authori2
tative harmonious society, which was then built up on the foundation of an extreme lagging p roductive force

and its order is erected by authority. Therefore, it is an abnormal harmonious society, lacking animation and

sustain constrastly, the modern law - sovering harmonious society is, as the name called , built up on market

economy and guaranteed by law , which encourages the society to go on the track of sound p rogress and sustain2
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socialist legal harmonious society is a comp letely, new society which is constructed

under the m icro - circum stance of modern law - sovering harmony and it is a more advanced social formation of

the p revious harmonious society.

Keywords: harmony; traditional authority; moden legal govern; socialist legal govern; socialist harmonious so2
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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